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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认协监[2012]106号 

 

关于发布《认证机构公平竞争规范——与认证证书有关的

有违公平竞争行为约束（2012 年修订）》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各认证机构：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二届三次理事会暨第三次常务理事会通过

了关于修订《认证机构公平竞争规范——与认证证书有关的有违公

平竞争行为约束（试行）》适用范围的提案。根据会议决议，现将

修订后的《认证机构公平竞争规范——与认证证书有关的有违公平

竞争行为约束（2012年修订）》予以发布，请贯彻执行。 

 
附件：认证机构公平竞争规范——与认证证书有关的有违公平

竞争行为约束（2012年修订）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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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认证机构公平竞争规范—— 

与认证证书有关的有违公平竞争行为约束（2012 年修订） 

 

（2012 年 5 月 11 日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二届三次理事会暨第

三次常务理事会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约束与认证证书有关的有违公平竞争行为，维护认证证

书的权威性，维护认证行业的权威和声誉，引导认证机构之间公平竞争，

创造公平和谐的竞争环境，持续提高认证有效性。依据《中国认证认可

协会章程》、《中国认证认可行业自律公约》，制订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中国认证行业内认证机构所颁发的认

证证书的管理。具体适用的认证领域由中国认证认可协会行业自律

工作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提出，由中国认证认可协会确定。 

第三条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组织本规范的实

施，认证机构应当自觉遵守本规范，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章  要  求 

    第四条  认证机构应当自觉维护认证结果的权威性，维护认证

证书的权威性。 

    第五条  由认证机构发放的证书，应当由该机构负责该证书的

监督，其它机构原则上不对该证书进行转换监督，不在证书有效期

内换发证书。 

获证组织确需在证书有效期内转换认证机构的，应由转入机构

向协会备案，说明转换理由。备案的具体方法另行制订。 

    第六条  当认证机构对受审核方初次审核、再认证结论为不推

荐认证注册或不推荐再次认证注册时，自审核组做出现场结论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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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其它任何机构在一年内不得受理同一组织的认证申请和做出发

放证书的决定。 

    第七条  当认证机构对受审核方监督审核结论为不推荐继续

使用认证证书时，自审核组做出现场结论之日起，其它认证机构在

一年内不得对同一组织做出发放证书的决定。 

    第八条  认证机构暂停、撤销认证证书，自做出暂停、撤销证

书决定之日起，一年内其它认证机构不得对同一组织做出发放认证

证书的决定。 

    第九条  认证机构在被认可的业务范围内开展认证活动时，必

须发放带认可标志的认证证书。 

    第十条  认证机构应按照有关要求如实通报发证信息。 

                  第三章  实施和监督 

    第十一条 认证机构违犯第二章的要求，即为发生了有违公平

竞争行为。 

    第十二条  认证机构及时将审核不予通过、撤销认证证书、暂

停认证证书的有关信息通报协会，协会对相关信息进行核对，确认

有无有违公平竞争行为发生。信息通报的具体方法另行规定。 

    第十三条  认证机构应当主动监督，发现有违公平竞争行为发

生，应当及时向协会举报。 

    第十四条  认证机构接受申请认证的组织申请，应当了解其它

认证机构发证和审核的相关信息。 

                第四章    调查和处理 

    第十五条  协会对发生有违公平竞争行为的机构进行调查和处理。 

    第十六条  协会对调查属实的有违竞争行为，视情节轻重分别

做出处理： 

    （一）一个季度内发生1－2次有违公平竞争行为的机构，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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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书面警告的处理。 

    （二）一个季度内发生有违公平竞争行为 3－5 次，或一年内

累计发生有违公平竞争行为8－12次，给予行业内部通报批评。 

    （三）一个季度内发生有违公平竞争行为6次以上，或一年内

累计发生有违公平竞争行为13次以上的，给予公开通报批评。 

    （四）一年内累计发生有违公平竞争行为6次以上的，每次交

纳违约金1万元。 

    第十七条  协会对有违公平竞争行为做出处理，应当通报认证

认可行政监管部门、认可机构。 

第十八条  认证机构若对协会的处理决定有异议，可于收到违

规处理通知后1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协会提出申诉。 

协会应对申诉内容进行再次核实，并将核实结果告知申诉人。

必要时，协会可将违规处理决定提交常务理事会进行复议。常务理

事会的复议决定是最终决定。 

认证机构若对协会常务理事会的复议决定有异议，可向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反映。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规范自2012年6月1日起实施。原《认证机构

公平竞争规范——与认证证书有关的有违公平竞争行为约束（试

行）》同时废止。 

    第二十条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组织制订本规范有关的实施细则。 

    第二十一条  本规范由中国认证认可协会负责解释。 

主题词：公平竞争△  规范  行为约束△  通知 

抄送：国家认监委:办公室、认可监管部，认可中心，存档（2）。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2012年5月15日印出 

录入：朱  珍                校对：袁长忠 


